
韶关高新区比亚迪智能模具扩产项目

节能审查服务采购需求书

类别 建议

1 名称
韶关高新区比亚迪智能模具扩产项目节能

审查服务采购需求书

2 项目业主情况

项目业主名称：韶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

理委员会；

地址：粤港澳大湾区数据应用产业园 E 栋一

楼韶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；

联系人：肖莉欣；

联系电话：0751-8280310。

3 中介服务名称
韶关高新区比亚迪智能模具扩产项目节能

审查

4
对中介服务机

构的资质要求

1.中介服务机构资质要求：参加本次采购的

中介服务机构需具有节能技术服务资质，并

已入驻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。

2.需要回避的机构：湖北君邦环境技术有限

责任公司（节能报告编制单位）。

3.根据项目实际需要的其他要求。

5
服务内容和服

务要求

包括但不限于：

1.对韶关高新区比亚迪智能模具扩产项目



进行节能审查，在约定时间内高质量完成节

能审查报告；

2.本项目位于韶关高新区浈江产业园，项目

投资额为 2.5 亿元，项目利用现有 1 栋厂

房进行设备更新改造，占地面积约 1.4 万平

方米，建筑面积约 5.8 万平方米，购置五轴

深孔钻、立式加工中心、精密慢走丝水割机、

线切割机等设备用于新能源汽车配套模加

工及智能装备生产；

3.若项目因后续发生变更调整或其他方面原

因需进行补充审查的，中选单位应继续做好

补充审查服务，不再另外给予服务费。

6
合同履行地点

和方式

1.提供服务时间：签订合同日起至服务结

束。

2.提供服务的地点：在中介服务机构办公场

所或项目现场提供服务。

7
公开选取方式

和计价标准

1.公开选取方式：方案择优选取。

2.计价标准：5000 元。

8 服务时间
本项目采购合同自双方盖公章后生效，自合

同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。

9 验收
1.验收时间：服务完成后验收。

2.验收程序：项目业主自行验收。



3.验收标准：国家标准。

4.验收不合格的处理方式：验收不合格的判

定标准、验收不合格的处理（整改、重新制

作、不再履行合同、解除合同、支付违约金、

赔偿采购人损失、依法宣告合同无效、依法

撤销合同等）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

典》等法律以及项目实际情况确定。

10 结算方式

一次性付款——服务期满并验收合格后的

15 个工作日内，项目业主向中选中介服务机

构支付合同总金额 5000 元。

11 违约责任

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

义务不符合约定的，应当承担继续履行、采

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。

12
补充合同和

解决争议方式

采购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一致后

可以签订补充合同，但补充合同不得与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和广东省网上中介服

务超市相关管理制度相抵触。


